






和县财教〔2023〕76号

关于下达2023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
预算（第二批）中央直达资金的通知
和田县教育局：
[bookmark: filetype1_2][bookmark: year1_2][bookmark: _GoBack]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2023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预算（第二批）中央直达资金的通知》（新财教〔2023〕52号）文件精神，现下达2023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预2289.23万元，其中：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公用经费1493.4万元；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奖补）500.51万元；农村学生营养膳食补助1295.32万元；特岗教师工资性补助-1000万元。收入请列2023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1100245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支出功能分类科目请列“205教育支出”相关项。为加强2023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保障水平。为贯彻落实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支持义务教育学校落实“双减”政策、提升课后服务水平，经国务院批准，从2023年春季学期起提高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小学由年生均650元提高到720元，初中由850元提高到940元。在此基础上，将原来对寄宿制学校按照寄宿生年生均200元标准增加公用经费补助，提高到300元。严禁挤占、挪用、截留、克扣经费，确保学校正常运转。
二、落实好学生“两免一补”和营养膳食补助政策。教育局组织学校持续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和生活补助发放工作，进一步提高资助精准度，避免出现执行统一资助面等“一刀切”情况。深入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确保营养膳食补助政策落实到位，持续改善欠发达地区学生营养健康状况。
三、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纳入直达资金范围管理，直达资金标识贯穿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且保持不变。财政部对直达资金实行动态监控。教育局要严格落实预算执行监督专项行动要求，确保各项政策落实到位。要对照调整后的区域绩效目标同步分解下达绩效目标，强化绩效监控和评价，注重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做好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
附件：1.2023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预算分配表












和田县财政局
2023年6月3日




抄送:和田县教育局、预算股
和田县财政局                2023年6月3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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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序号
	单位（县区市）
	本次下达
	公用经费
	免费教科书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
	校舍安全保障
	特岗教师工资性补助
	农村学生营养膳食补助

	
	
	
	合计
	小学
	初中
	特教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合计）
	小学
	初中
	综合奖补  （合计）
	小学
	初中
	特殊教育
	
	
	

	2
	和田县
	2289.23
	1493.4
	928.15
	505.69
	59.56
	
	208.02
	93.33 
	114.69 
	292.49 
	142.38 
	150.11 
	0.00 
	0
	-1000
	1295.32




